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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事務 e櫃台作業要點 

 

民國 114 年 1 月 23 日訂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利投資人得以電子方式向發行人申請辦理股務事務異動（以下

稱「申請人」），本公司特建置「股務事務 e櫃台」（以下稱「本平台」），

並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平台採網際網路連線方式，提供申請人及發行人透過本平台傳

送及收受申辦股務事務之電子文件、電子簽章及相關證明文件之電子

檔案（以下合稱「申請資料」）之服務。 

前項服務之範圍，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範圍為限。 

發行人委任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務者，有關透過本平台收受

申請資料，及本要點第三章及第四章發行人應辦理事項及相關作業，

應由其代辦股務機構為之。 

第二章  服務申請及身分驗證作業 

第 三 條  發行人使用本平台須與本公司簽訂股務事務 e 櫃台服務使用合

約書，並檢具下列文件送交本公司： 

一、公司變更登記表首頁或法人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二、基本資料表，並向本公司指定其使用於本平台之電子憑證。 

三、印鑑卡。 

如發行人已與本公司訂有「電子投票事務委任合約書」，得指定

使用原所留存之印鑑，無須檢具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文件。 

發行人與本公司簽訂第一項合約，視為已同意其股東依電子簽章

法採用電子形式申辦股務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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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屬股票未上市、上櫃、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者，應委任符

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下稱「股務處理準則」）規定

之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務，始得申請使用本平台。 

發行人與本公司簽約後，有終止委任其代辦股務機構情事者，應

主動告知本公司，本公司於發行人重新委任代辦股務機構前，得暫停

提供本平台之服務。 

第 四 條  發行人委任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務者，其代辦股務機構應填

具申請書並簽蓋原留印鑑，向本公司指定其使用於本平台之電子憑

證。如代辦股務機構曾受發行人委任辦理電子投票事務者，代辦股務

機構得指定原所留存之印鑑，無須填具前述申請書。 

第 五 條  申請人、發行人或其代辦股務機構登入本平台時，應使用本平台

公告之下列任一電子憑證辦理登入： 

一、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 

二、網路銀行憑證。 

三、證券暨期貨共用憑證。 

四、自然人憑證。 

五、工商憑證。 

六、其他經本平台公告之電子憑證。 

本平台將以前項所定之身分識別方式，識別及記錄登入本平台之

使用者。 

申請人、發行人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妥善保管前項憑證及身分認

證資訊，以該憑證或身分認證資訊所為之行為均視為申請人或發行人

本人之行為。 

第 六 條  申請人第一次登入本平台，應先留存電子郵件信箱及接收並點擊

驗證訊息，以完成註冊程序。但申請人已使用本公司「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或「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得隨時登入本平台變更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一經變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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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本平台發送之各項訊息均以其最新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準。 

第三章  資料遞送及審核作業 

第 七 條  申請人傳送申請資料，需登入本平台輸入申辦股務內容並上傳檢

附之申請資料後，以登入本平台之電子憑證對輸入及上傳之資料為電

子簽章，產製申辦之電子文件，透過本平台傳送予其指定之發行人。 

申請人以前項之方式傳送申請資料，應聲明其同意採用電子方式

申辦股務事務，及其所提交之申請資料均無虛偽、變造情事，並自負

其責。 

申請人完成第一項之傳送程序後，即不得撤回，如欲撤回所申辦

之股務事務，應自行向發行人辦理。 

第 八 條  申請人完成前條第一項資料傳送後，發行人即得線上收受申請人

傳送之資料。 

除前項方式外，本平台每日另以批次方式，將申請人之申請資料

傳送予發行人。 

申請人透過本平台傳送之申請資料，本平台僅負將申請資料完整

送交發行人之責。 

第 九 條  發行人使用本平台收受申請資料，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審核及

確認申請人之資格、電子簽章、電子文件及相關資料，如有疑義，由

發行人自行洽申請人釐清之。 

第 十 條  發行人應自申請人申請之次一營業日起算五個營業日內完成申

請資料審核，並登入本平台輸入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如為通過，發行

人應以符合電子簽章法規定之電子憑證辦理簽署；如為退件，發行人

應敘明退件之理由。 

審核結果為通過者，發行人應依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相關股

務作業。 

審核結果為退件者，本平台不提供申請人傳送申請案件之補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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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予發行人之服務，申請人須自行重新申請。 

本平台收受發行人之審核結果後，將以申請人留存於本平台之電

子郵件信箱向其為通知。 

第十一條  申請人透過本平台辦理開戶時，經發行人審核通過後，得於首次

臨櫃申辦股務事項時，再行留存實體印鑑卡。 

第十二條  申請人完成第七條第一項之資料傳送後，如遇發行人更換代辦股

務機構之情事，原代辦股務機構仍應完成審核，並依審核結果辦理股

務作業或退件。 

原代辦股務機構於審核完成後，應將申請人之申請資料移交予新

代辦股務機構依法辦理留存。 

第四章  查詢及保存作業 

第十三條  申請人得於本平台查詢下列事項： 

一、申請資料傳送後之審核狀態。 

二、查詢及下載申請傳送日起三年內之申請資料及審核結果。 

第十四條  申請人之申請資料及發行人之審核結果，本平台將自申請人申請

傳送予發行人之日起保存三年，期限屆至後將逕予刪除。 

前項資料及審核結果，本平台於保存期間內，提供發行人查詢。 

第十五條  申請人就其申辦事項或審核結果有疑義時，應由發行人向其進行

說明，並受理申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行使之各種權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  發行人使用本平台收受申請人申辦相關股務事務之申請資料，其

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股務處理準則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義務，不受

影響。 

第十七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股務事務 e櫃台問答集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